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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91 证券简称：坚朗五金 公告编号：2025-045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7月16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16日上午9:15-9:

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7月 16日 9:15-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坚朗路3号公司总部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白宝鲲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0人，代表股份212,964,3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0.939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9人，代表股份 154,516,1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214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1 人，代表股份 58,448,2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24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8人，代表股份2,156,1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1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6,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7人，代表股份 2,140,0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24％。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

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
（1.0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类别

总 体 表
决情况

中 小 投
资 者 表
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量（股）

212,855,058
同意

股份数量（股）

2,046,85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99.9487％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94.9308%

反对

股份数量（股）

82,800
反对

股份数量（股）

82,80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0.0389％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3.8402％

弃权

股份数量（股）

26,500
弃权

股份数量（股）

26,50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0.0124％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2290％
（2.0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类别

总 体 表
决情况

中 小 投
资 者 表
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量（股）

211,584,658
同意

股份数量（股）

776,45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99.3521％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36.0109%

反对

股份数量（股）

1,353,700
反对

股份数量（股）

1,353,70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0.6356％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62.7832％

弃权

股 份 数 量
（股）

26,000
弃权

股 份 数 量
（股）

26,00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0.0122％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2059％
（3.0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类别

总 体 表
决情况

中 小 投
资 者 表
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量（股）

211,584,758
同意

股份数量（股）

776,55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99.3522％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36.0156%

反对

股份数量（股）

1,353,000
反对

股份数量（股）

1,353,00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0.6353％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62.7507％

弃权

股 份 数 量
（股）

26,600
弃权

股 份 数 量
（股）

26,60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0.0125％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2337％
（4.0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类别

总 体 表
决情况

中 小 投
资 者 表
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量（股）

211,582,658
同意

股份数量（股）

774,45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99.3512％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35.9182％

反对

股份数量（股）

1,354,200
反对

股份数量（股）

1,354,20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0.6359%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62.8064％

弃权

股 份 数 量
（股）

27,500
弃权

股 份 数 量
（股）

27,50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0.0129％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2754％
（5.0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类别

总 体 表
决情况

中 小 投
资 者 表
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量（股）

211,578,158
同意

股份数量（股）

769,95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99.3491％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35.7095

反对

股份数量（股）

1,354,000
反对

股份数量（股）

1,354,00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0.6358％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62.7971%

弃权

股 份 数 量
（股）

32,200
弃权

股 份 数 量
（股）

32,200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0.0151％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1.4934％
（6.00）逐项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表决，选举白宝鲲先生、陈平先生、白宝萍女士、王晓丽女士、

殷建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提 案 编
码

6.01
6.02
6.03
6.04
6.05

提案名称

选举白宝鲲先生为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陈平先生为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白宝萍女士为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王晓丽女士为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殷建忠先生为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得票数（股）

165,754,426
165,739,917
165,739,898
165,717,557
165,739,790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比例

77.8320%
77.8252%
77.8252%
77.8147%
77.8251%

中小股东表决之
得票数（股）

1,380,027
1,365,518
1,365,499
1,343,158
1,365,391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表

决权比例

64.0042%
63.3313%
63.3304%
62.2943%
63.325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7.00）逐项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表决，选举王立军先生、张爱林先生、周润书先生、盛建明先

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提 案 编
码

7.01
7.02

提案名称

选举王立军先生为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张爱林先生为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得票数（股）

165,774,295
165,759,789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比例

77.8413%
77.8345%

中小股东表决之
得票数（股）

1,399,896
1,385,390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表

决权比例

64.9257%
64.2530%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7.03
7.04

选举周润书先生为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盛建明先生为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5,759,828
165,739,792

77.8345%
77.8251%

1,385,429
1,365,393

64.2548%
63.3255%

是

是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付雄师、吴任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本次股东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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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由10名董事组成，其中1名为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以职工民主会议选举产生。

公司于 2025年 7月 1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董事选举会议，经与会人员认真审
议，以现场表决方式，一致通过并形成以下决议：选举张德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
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其将与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的5名非职工代表董事、4名独立董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次选举完成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七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张德凯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出生，大学专科。自2003年一直在本

公司工作，历任供应部部长、采购管理中心总监、副总裁，现任公司职工董事、采供副总裁，分
管采供中心及产品部等工作。

截至目前，张德凯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011,550股；占公司总股本0.57%；与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
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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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6月 26日、2025年 7月 16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
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等议案，在经股东会、
职工民主会议选举出职工董事后，完成了第五届董事会选举工作。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五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了新一届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10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含职工代表董事1名）、独立董

事4名，成员如下：
1、非独立董事：白宝鲲先生（董事长）、陈平先生、白宝萍女士、王晓丽女士、殷建忠先生、

张德凯先生（职工代表董事）；
2、独立董事：周润书先生、盛建明先生、张爱林先生、王立军先生。
以上董事会成员的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
资格与独立性均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无异议。

上述人员的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周润书

白宝鲲

张爱林

王立军

委员

盛建明、张德凯

陈平、白宝萍、王晓丽、殷建忠

王立军、白宝萍

周润书、王晓丽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2025年7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

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
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白宝鲲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陈
平先生、王晓丽女士、殷建忠先生、黄庭来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邹志敏先生为公司财务总
监，聘任殷建忠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韩爽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人员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形，亦未受过有关部门的
处罚或惩戒，具备与其任职相适应的职业素养、专业能力与条件，符合公司的任职资格要求。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
备履职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或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任期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人员的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邮编

联系地址

董事会秘书

殷建忠

0769-82955232
0769-87947885
dsb@kinlong.com

523722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坚朗路3号

证券事务代表

韩爽

0769-82955232
0769-87947885
dsb@kinlong.com

523722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坚朗路3号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许怀斌先生、赵正挺先生已连任

两届，自第五届董事会选举产生之日起任期届满离任，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委员，亦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闫桂林先生、赵键先生任
期届满离任；第四届监事会监事马龙先生、詹美连女士、张平先生任期届满离任；第四届高级
管理人员白宝萍女士、张德凯先生、陈志明先生任期届满离任，白宝萍女士、张德凯先生被选
举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上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闫桂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0,793,776股；赵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53,

663股；马龙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7,200股；陈志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50,000股；任期届满离任
后，其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交易所
业务规则规定。

五、备查文件
（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二）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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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坚朗五金”）于2025年7月16日召

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由股东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的5名非独立董事和4名独立董
事，以及由职工民主选举方式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完成了董
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当日以电话
和口头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7月16日在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坚朗路3号公司总部会议
室，采取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10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0人，其中，董事
白宝萍、王晓丽、张爱林、王立军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经与会董事一致推选，本次会议
由白宝鲲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白宝鲲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白宝鲲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该议案表决情况：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二）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提议选举以下人员为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周润书

白宝鲲

张爱林

王立军

委员

盛建明、张德凯

陈平、白宝萍、王晓丽、殷建忠

王立军、白宝萍

周润书、王晓丽

周润书先生、盛建明先生、张爱林先生、王立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该议案表决情况：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白宝鲲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白宝鲲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该议案表决情况：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四）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同意聘任陈平先生、王晓丽女士、殷建忠先生、黄庭来先生为公司副总

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陈平先生、王晓丽女士、殷建忠先生、黄庭来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该议案表决情况：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五）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殷建忠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殷建忠先生简历及联系方式详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该议案表决情况：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六）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同意聘任邹志敏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邹志敏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该议案表决情况：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七）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韩爽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韩爽女士简历及联系方式详见附件。
该议案表决情况：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八）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该议案表决情况：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九）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制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该议案表决情况：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十）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内部审计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该议案表决情况：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三）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七月十七日

附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简历
（一）白宝鲲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出生，工商管理学博士（DBA）。

白宝鲲先生自2003年初创办公司，长期专注于建筑五金领域的发展，现担任中国建筑装饰协
会第八届理事会副会长、全联房地产商会副会长、深圳市装饰行业协会副会长、中国房地产与
门窗幕墙产业合作联盟副理事长、东莞市政协委员、东莞工商联副主席。曾荣获中国建筑装
饰协会功勋人物；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全国优秀企业家，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立
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白宝鲲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25,657,428股，占公司总股本 35.51%；为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白宝鲲先生与白宝萍女士为兄妹关系，白宝鲲先生之父与殷建忠先生配
偶之父系兄弟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
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陈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出生，东北财经大学EMBA。自
2003年公司成立起即一直在本公司工作，历任副总经理兼门窗事业部总经理、生产管理中心
副总裁，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分管生产管理中心工作。

截至目前，陈平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2,574,345股；占公司总股本 6.38%；与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
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三）白宝萍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出生，大学本科。白宝萍女士担
任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副会长、中国钢结构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钢结构协会空间结构分会
的常务理事、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改造和城市更新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自2003年公司成立起
即一直在本公司工作，历任销售副总经理，营销副总裁、副总裁，现任公司董事、营销副总裁，
分管营销中心工作。

截至目前，白宝萍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23,874,345股，占公司总股本 6.75%；白宝萍女士
与白宝鲲先生为兄妹关系，白宝萍女士之父与殷建忠先生配偶之父系兄弟关系，与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四）王晓丽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出生，南开大学商学院EMBA。
王晓丽女士担任上海市建筑五金门窗行业协会副会长、苏州市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副会长。自
2003年公司成立起即一直在本公司工作，历任销售副总经理，营销副总裁，现任公司董事、副
总裁，分管营销中心工作。

截至目前，王晓丽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11,041,370股；占公司总股本 3.12%；与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
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五）殷建忠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出生，大学本科，会计师职称。
2007年入职公司，历任财务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分管订
单管理中心、财务管理中心、董事会等管理工作。

截至目前，殷建忠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3,417,325股，占公司总股本0.97%；殷建忠先
生配偶之父与白宝鲲先生、白宝萍女士之父系兄弟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六）张德凯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出生，大学专科。自2003年一直
在本公司工作，历任供应部部长、采购管理中心总监、副总裁，现任公司职工董事、采供副总
裁，分管采供中心及产品部等工作。

截至目前，张德凯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011,550股；占公司总股本0.57%；与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
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七）王立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出生，清华大学工学博士，全国工
程勘察设计大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英国皇家特许结构工程师、
香港工程师学会会员。王立军先生曾担任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建筑设计院院长、公司
专家，现任华诚博远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坚朗五金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王立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八）张爱林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1年出生，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学博
士。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由中国钢结构协会颁发的科学技术特等奖、中国土木
工程詹天佑奖，2011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北京建筑大学教
授、校长等职务，现任北京工业大学教授、中建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及坚朗五金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张爱林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九）周润书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曾任建设银
行厦门分行会计师；惠州学院担任副教授、财务会计教研室主任、学院审计处副处长；东莞理
工学院担任教授、硕士生导师；珠三角村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校学术委员，现任广东盛
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坚朗五金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周润书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十）盛建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年出生，法学博士。曾任商务部法
律顾问，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律专家顾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WTO法律
研究中心主任，华为全球政府事务部贸易政策高级主管，深圳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北京环中
律师事务所反倾销业务部副部长等职务。现任华商林李黎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深
圳市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合会会长助理、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天创时尚股份
有限公司及坚朗五金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盛建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十一）黄庭来先生，中国香港籍，1965年出生，香港科技大学工程企业管理硕士。1995年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工商管理本科毕业，2005年获得香港大学和北京清华大学合办的中国法律
第二学位文凭课程修业证书。曾在元丰五金有限公司、Austpacific Investment Company Lim⁃
ited、恒晖建材有限公司、集宝香港有限公司、同治堂集团任职，2001年-2008年在汉高中国担
任大区销售经理和全国重点客户经理，2008年-2011年在亚萨合莱亚太有限公司担任业务发
展总监和总经理。自2012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副总裁，分管公司战略、投资发展工作。

截至目前，黄庭来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38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0.11%；与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
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十二）邹志敏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职称。
2003年11月加入本公司，历任财务管理中心主管、部长、副总监，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邹志敏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278,206股；占公司总股本 0.08%；与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
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十三）韩爽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已取得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07年入职公司，现任公司总裁办公室主任兼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韩爽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2%；与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
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
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邮编

联系地址

董事会秘书

殷建忠

0769-82955232
0769-87947885
dsb@kinlong.com

523722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坚朗路3号

证券事务代表

韩爽

0769-82955232
0769-87947885
dsb@kinlong.com

523722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坚朗路3号

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春晓19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45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50%，以 2025年 7月 10日总股本 304,371,875股为依据计算，下同）的控股股东烟台中幸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中幸”）之一致行动人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春

晓1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通怡春晓19号”）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5年8月7日-2025年11月6日）以大宗交易和/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5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50%）。

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烟台中幸之一致行动人通怡春晓19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

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春晓 19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万股）

456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1.50%
一致行动人的情况说明：公司2022年9月2日披露公告《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在一致

行动人内部转让终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2），公司控股股东烟台中幸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向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管理的通怡春晓1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转让

股份456万股，同时烟台中幸与通怡春晓19号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该私募基金产品由烟台

中幸的唯一股东郝忠礼先生持有100%份额。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减持的原因：股东资金需求。

（二）股份来源：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公司控股股东烟台中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含

该等股份首次公开发行后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三）减持方式：通过大宗交易和/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四）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 2025年 8月 7日-
2025年11月6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五）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减持数量不超过456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50%（若

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按比例不变的

原则进行相应调整）。

（六）减持价格区间：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的前提下，根据减持时

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七）公司控股股东烟台中幸及其一致行动人通怡春晓19号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

的情形。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公司股东通怡春晓19号之一致行动人烟台中幸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

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相关承诺如下：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烟台中幸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

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下同）不低于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

行价，烟台中幸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烟台中幸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股东通怡春晓19号之一致行动人烟台中幸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

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作出持股意向以及减持意向的承诺如下：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锁定期延长则相应顺延，下同），烟台中幸将根据需要减持所持发行

人股份，具体安排如下：

1、减持数量：烟台中幸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拟进行股份减持，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所持发行人股份数量的10%；烟台中幸在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前，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

以公告；

2、减持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进行，或通过协议转让进

行等；

3、减持价格：烟台中幸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

（如公司有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事项的，发行价格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烟台中幸就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承诺的约束措施承诺如

下：

“（1）本企业将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提出新的

承诺或补救措施；

（2）如本企业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全部归中宠股份所有，并在接到

董事会发出的收益上缴通知之日起10日内进行支付；

（3）若本企业未履行相关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本企业将自愿按相应

的赔偿金额申请冻结所持有的公司相应市值的股票，为本企业根据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赔偿

投资者损失提供保障；

（4）自未履行承诺事实发生之日起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之日

止，本公司不得从公司领取任何现金分红，且不得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截至本情况说明日，烟台中幸及其一致行动人通怡春晓19号均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事

项，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通怡春晓19号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

计划。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期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

施完毕的不确定性。

（二）通怡春晓19号为公司控股股东烟台中幸的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基本面也

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不存在破发、破净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分红、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

于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30%的情况。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

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四）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通怡春晓19号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春晓1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

告知函》。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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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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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了第四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25年 6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
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并对
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进行了登记，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查询，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公告前 6个月内
（即2024年12月28日至2025年6月27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
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和程序
1、核查对象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
明。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5年7月8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

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以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内，
所有核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关于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保密情况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其他内部制度的规定，严格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
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公司披
露本次激励计划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四、结论意见
经核查，在自查期间，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本次激励

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所有核查对象的行
为均符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均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特此公告。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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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际医学园区紫萍路908弄19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41
141

242,506,84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42,506,848
38.4742
38.47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潘讴东先生主持，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6,747,500
比例（%）

98.1783

反对

票数

1,237,956
比例（%）

1.8208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6,746,800
比例（%）

98.1773

反对

票数

1,237,956
比例（%）

1.8208

弃权

票数

1,200
比例（%）

0.0019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6,746,800
比例（%）

98.1773

反对

票数

1,238,656
比例（%）

1.8219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限
制 性 股 票 激 励 计 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
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0,932,104

30,931,404

30,931,404

比例（%）

96.1503

96.1481

96.1481

反对

票数

1,237,956

1,237,956

1,238,656

比例（%）

3.8481

3.8481

3.8502

弃权

票数

500

1,200

500

比例（%）

0.0016

0.0038

0.001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本次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1、2、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 1、2、3关联股东潘讴东、王富杰、夏清梅、殷珊、杨兴林、额日贺、潘俊屹、上海讴

立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讴创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进行了回避表决，前述
关联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共计174,520,892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茅丽婧、赵可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
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